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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有关选举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15:00至2016年2月19日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41号投资大厦A座999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405,888,3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5.49%。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8,284,3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9.14%。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7,604,04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6.34%。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李伟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为：4057944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 9769%；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李伟真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24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8.6992%。

2、关于选举徐步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为：4057944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769%；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徐步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24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8.6992%。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股东大会对该议案各项内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逐项进行表决，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票的面值和种类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发行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并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发

行。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以其自有资金）、QFII以

及其他合格的法人、 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基金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发行

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13.91元/股。 具体

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市场情况及发

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

行底价和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派送股票股利：P1=P0/（1+N）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

整后发行价格为P1。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58,950,390股(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

上述范围内，根据实际认购情况、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根据募

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本次发行对单个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设定认购数量上限及下限。 假设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为不超过X万股，则：

单个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数量上限=100*ROUNDUP（X/600,0）

单个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数量下限=100*ROUNDUP（X/1000,0）

若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5,895.0390万股(含本数)，则单个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认

购上限不超过1,000万股(含本数)，认购数量下限为不低于600万股（含本数）。

6、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满后的

股票交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2,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全部用于

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航空港实验区第二水厂一期工程项目 69,755.59 30,000

2 航空港实验区会展路二期道路工程BT项目 99,100.00 3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 20,000

合计 - 8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上述项目资金需要。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额与项目需要

的投资总额之间的缺口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予以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尽快推动项目的实施，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程度，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自筹资金。

9、滚存的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新老股东共享。

10、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6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6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929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1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50000股弃权，占参加

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1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2369%；5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6927%。

（五）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1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50000股弃权，占参加

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1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2369%；5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6927%。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1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50000股弃权，占参加

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1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2369%；5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6927%。

（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1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50000股弃权，占参加

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1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2369%；5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6927%。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05821276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

17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50000股弃权，占参加

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7151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99.0705%；171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2369%；5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8553股的0.6927%。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时间、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的选择等；

2、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部门对具体投向的审核、相关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投向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

综合判断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调整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3、授权公司董事会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

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及上

市事宜，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5、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后，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构成变动情况修

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6、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等事宜；

7、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8、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设立事宜，以及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

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相应的调整；

9、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的发行、申报、上市、登记等相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发强、许明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

人的资格、 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6-008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6年

度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2016年2月1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

（四）会议主持人及列席人员：会议由董事长张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五）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伟

委员：徐步林 李伟真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钧

委员：崔星太 李伟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伟真

委员：徐步林 李和平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伟真

委员：杨钧 王霞

5、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伟

委员：徐步林 杨钧

三、备查文件

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公告编号：

2016-016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下午15:00—2月1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6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兵先生

（六）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9人，共代表股份

641,786,7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

份639,133,7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共2,653,0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北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且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董事候选人王兵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2.董事候选人陈雨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644,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8,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6%。

3.董事候选人杨艳军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4.董事候选人常张利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5.董事候选人陈学安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6.董事候选人裴鸿雁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944,2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8,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8%。

7.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少明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8.独立董事候选人谷秀娟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554,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8,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5%。

9.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岩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经选举，由王兵先生、陈雨先生、杨艳军女士、常张利先生、陈学安先生、裴鸿雁女士出任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由陈少明先生、谷秀娟女士、朱岩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算。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监事候选人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监事候选人曹江林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64,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4%。

2.监事候选人胡金玉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524,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8,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

经选举，由曹江林先生、胡金玉女士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选举齐英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曹江林先生、胡金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算。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576,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反对2,124,948股，

弃权85,20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0,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7%；反对2,

124,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弃权8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1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576,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反对2,124,948股，

弃权85,20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0,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7%；反对2,

124,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弃权8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晏国哲、任保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6-00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200号华侨国际大厦2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78,441,6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其聪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汪辉文先生、陈晓龙先生、叶林先生、赵志军先生、黄卫平先生

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董事赵大建先生因无法联系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克森女士因无法联系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熊郁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解除赵大建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8,621,052 59.81 0 0.00 1,799,820,614 40.19

2、议案名称：关于解除杨克森监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8,621,052 59.81 0 0.00 1,799,820,614 40.19

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78,124,216 99.99 87,800 0.00 229,650 0.01

4、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外部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78,174,216 99.99 38,000 0.00 229,450 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车莉丽 4,355,726,658 97.25 是

2、关于补选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胡颖 1,799,929,366 40.19 否

6.02 徐建伟 2,555,867,941 57.0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解除赵大建董事职

务的议案

394,011,

200

99.94 0 0.00 229,450 0.06

2

关于解除杨克森监事职

务的议案

394,011,

200

99.94 0 0.00 229,450 0.06

3

关于购买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议案

393,923,

200

99.91 87,800 0.02 229,650 0.07

4

关于确定外部监事津贴

标准的议案

393,973,

200

99.93 38,000 0.00 229,450 0.07

5.01 车莉丽

271,525,

642

68.87

6.01 胡颖 338,202 0.08

6.02 徐建伟

271,258,

089

68.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琥、王天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0日

股票代码：

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

2016-016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19日下午

收市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陶军先生

提议理由：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结合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盈利情况和资本公积金余额情况，为积极回报

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让公司的股本规模满足企业未来发展、做大做强的需求。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10股 ——— 1.1（含税） 11

分配总额

以现有股本148,927,800股作为股权基数，合计派息16,382,058.00元（含税），以公司上

市时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合计转增股本163,820,580股。

特别提示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 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陶军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及成长匹配性

该预案是在考虑公司2015年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及发展战略等因素提出来的，充分考虑

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投资回报，符合《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该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或其他不良影响。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 前景和

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提出了本

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该预案兼顾了股东的当期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

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规划。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接到陶军先生提交的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会成员陶军、刘亮、袁斌、李彦庆、李安民、赵新民对

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的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以上，上述董事达

成一致意见：陶军先生提交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

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

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兼顾了股东的当期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

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

性及合理性。 同时，参与讨论的董事均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如持有本公司股票，则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

四、本次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前后6个月，提议人、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及减持意向

1、截至本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前6个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持股变动情况。

2、截至本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拟在未来6个月内有减持意向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 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2、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参与讨论董事的个人

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1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 ）通知，博源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9,528,017

2016年2月3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58% 质押担保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8,647,990

2016年2月3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43% 质押担保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5,637,527

2016年2月3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94% 质押担保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3,134,156

2016年2月3

日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52% 质押担保

合 计 -- 26,947,690 -- -- 4.47%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2,666,7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3%，通过其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弘立”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944,9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博源集团和中稷弘立总计持有公司股份620,611,7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4%；博源集团和中稷弘立累计冻结持有的公司股份608,350,1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58%。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6-00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

公司如下控股子公司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为：

（人民币万元） 2016年1月

控股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91,09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788,562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7,061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085

于上述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6年1月

寿险业务*

个人寿险 6,055,209

新业务 2,558,126

续期业务 3,497,083

银行保险 733,209

新业务 670,284

续期业务 62,925

团体保险 156,290

新业务 156,158

续期业务 132

合计 6,944,708

*本公司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经营寿险业务， 本公司寿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指这三家子公司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的合计数。

（人民币万元） 2016年1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 1,657,207

非机动车辆保险 275,402

意外与健康保险 58,481

合计 1,991,090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

601717

股票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16-01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12月18日起停牌，（详见2015年12月18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8）。

经与有关方面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12月25日公司发布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25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2015年12月25

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0）。 2016年1月

18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 并于2016年1月23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公司A股股票自2016年1月2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详见2016年

1月23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6）。

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继续筹划中，因相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